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两侧及区域

社会化养护管理检查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乌海市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两侧及区域林草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步伐，提高林地管理养护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方成立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两侧及区域林地社会化管护考核小组，具体负责林地社会化管护的日常检查、考核和监管工作。

第三条  考核范围：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和运煤通道两侧及区域绿地。

第四条  考核内容：林地景观效果；花草树木修剪、灌水、施肥、松土除草、补植补造和保存率；绿化辅助设施维护；卫生保洁；病虫害防治、防火、安全措施及养护作业台帐资料等。

第五条  考核小组成员由熟悉营造林绿化养护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纪检人员、财务等人员组成。考核小组按月开展监督考核工作，月底进行考核结果统计汇总存档。及时向社会化管护单位反馈考核结果。

第六条  考核方式：采取不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

    1.不定期检查是指建设方组织工作人员不定期对社会化管护开展情况进行巡查。巡查中发现的管护不达标情况，现场以文字和影像形式记录并及时向该绿化养护单位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时整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在当月考核中进行扣分扣款处罚。

    2.定期检查是指每月由考核组定期对检查考核范围内的绿化养护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定期检查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在每月30日前完成，若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检查时间，另行通知。

    3.全面检查是指年底对社会化管护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包括林木保存率、辅助设施设备完好率、林业有害生物除治效果、林木长势等进行全方位检查考核。

    4.随机抽查是指对社会化管护单位的某一项管护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第七条  检查考核采用百分制，各单项在相应分配分值的基础上进行扣减，扣完为止，不记负分，90分以上为合格（含90分），90分以下为不合格。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分值与日常考核分值加权计算平均分，作为社会化养护单位月度考核分数。

当月评定分数=不定期检查平均分数×30%+定期检查分数×70%

其中：不定期检查平均分数=∑平均分数/不定期检查的次数

定期检查评定分数=∑评定小组成员评定分数/评定人数

    社会化养护单位月度考核分数低于90分，将由建设方对社会化养护单位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整改期限内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经中心研究同意后，取消该企业的社会化养护资格，重新组织招标。考核方法详见《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两侧及区域绿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
第八条  每年10月份组织进行林木保存率抽查，由建设方对社会化管护区域内林木保存率进行清点核查，当年清查面积不少于总社会化管护面积的三分之一。

   社会化养护单位进场前，责任单位组织林木清点后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该数据作为保存率检查的基数。核查数低于移交数的，养护单位应冬春季组织补植补造，未按要求组织补植补造的，从管护费中扣除相应补植补造的费用，由责任单位组织补植补造，保存率核查当月确定为不合格等次。已进行补植补造，但苗木品种、规格、数量不符合要求，从管护费用中扣除相应费用，当月考核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九条  绿化养护单位要在每月25日前将当月管护工作开展情况及下月的养护计划报送建设方。按时规范填写养护作业日志和台帐，建立完整的养护技术服务档案。

第十条  养护管理期间如发生火灾、大面积病虫害等事故，责任单位聘请第三方对损失情况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扣除相应的管护费用，由管护单位组织补植补造和灾后处置。造成严重损失的取消社会化管护资格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社会化养护经费每季度拨付一次，拨付金额与考核结果挂钩。达到 “合格”等次的，全额拨付养护管理费；当月评为“不合格”等次的，暂停拨付养护管理费，限时整改达标后再进行发放；若拒不限时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达标的，暂扣次月的全月养护经费。
第十二条  一年内月考核成绩累计3次为“不合格”等次的并整改不达标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列入林木管护社会化服务黑名单。
第十三条  海勃湾至海南城际快速通道及区域绿地范围内的绿化养护管理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十四条  本考核办法自绿化养护合同签定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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